
第 9 期

（总第22期）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          2007年3月15日

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2007年工作要点

一、加大宣教力度，广泛宣传“安全发展”科学理念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总局、国家局，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对煤矿安全生产的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适应形势，改进工作。

2．大力宣传近年来国务院、总局、国家局及相关部委、省政府先后出台的数十个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运用必要的措施，推动安全文化、安全法制、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安全投入“五要素”的落实。

3．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建立煤矿安全监察信息发布平台，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4．配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好第6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并参与监督煤矿安全工作。

二、突出重点，落实责任，认真开展“三项监察”，不断提高监察执法效能

5．突出重点，认真开展“三项监察”。要本着查大系统、查大隐患、防大事故的原则，认真贯彻落实监察计划，排查隐患，重拳出击，遏制重特大事故。特别要加大对以下7类重点防范矿井的监察力度：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以及低瓦斯矿井中的高瓦斯区域；煤层自燃发火严重的矿井；水害威胁严重的矿井；顶板大面积悬顶，有发生大面积冒落危险的矿井；煤矿建设“三同时”问题比较突出的矿井；存在超层越界、图实不符安全隐患的矿井；资源整合和关闭不彻底的矿井。对上述重点监察内容，省局将组织4项14次重点监察、5次专项监察、4次定期监察。各分局在落实监察计划时，要突出重点，有所侧重。原则上，对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有动力现象以及水害、火灾、大面积悬顶等灾害严重的矿井，一季度至少监察一次。在国家重要活动、重大节日等敏感时期，要根据日常监察掌握的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定期监察。要从严、从细监察，既要有覆盖面，又要有深度，务求监察到位，监察计划执行率要达到100％。

6．分解安全生产控制指标，逐级落实责任。省局与各分局签订安全工作责任书。各分局要把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科室和每个监察人员，明确监察责任。要制定考核奖惩办法，加强内部责任考核，形成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工作有动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监察执法工作落到实处。

7．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监察执法效能。要总结监察工作经验，努力做到文书到位、处罚到位、责任人处理到位、整改到位。对重点防范的矿井，要深入井下，重点查大系统，发现大隐患，对发现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隐患和问题要盯住不放，跟踪监察，督促煤矿落实隐患治理措施，做到整改内容、整改标准、整改措施、时间进度和责任人的“五落实”。一般性隐患要定期向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送达加强和改善安全管理建议书，督促落实地方政府的安全监管责任。

三、落实“十二字”方针，积极推进瓦斯治理攻坚战的深入

8．严格贯彻“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十二字方针，对全省重点监控的38处瓦斯灾害严重和开采易自燃煤层的煤矿进行重点监察。一查瓦斯监测系统的运行情况；二查 “以风定产”落实情况；三查“先抽后采”执行情况；四查生产能力核定及超能力生产情况；五查“三专两闭锁”、“双风机”、“双电源”运行情况；六查停送电制度执行情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重大隐患，特别要注意井下出现不正常情况时的细节问题，及时通报情况，下大决心，有效防范重特大瓦斯事故的发生。

9．督促所有煤矿安装并使用瓦斯监控系统。推广旬邑县经验，做到县域煤矿瓦斯监控系统联网。对已经联网的要促使其保证正常运转，随时掌握高瓦斯矿井的瓦斯及“一通三防”动态，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为煤矿安全监察服务。

10．督促煤矿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以及《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和“先抽后采”的要求，督促煤矿完善瓦斯抽采系统，提高抽采利用率。对抽采效果不好、安全没有绝对保证的韩城下峪口煤矿、桑树坪煤矿要实行减面、减产、减人的强制措施，一个采区的独立通风系统内作业人员不得超过100人。

11．督促国有重点煤矿加强安全基础管理工作。继续推进七部委局《关于加强国有重点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全国国有重点煤矿安全基础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落实，督促煤矿企业按照国务院《特别规定》要求，健全完善由煤矿主要负责人负责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落实领导下井带班制度；贯彻落实四部委局印发的《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企业劳动定员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严格监察矿井合理定员，督促煤矿企业科学合理、安全有序组织生产。继续做好向铜川、韩城派驻督导组工作。

四、积极参与，继续打好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

12．认真落实国办发82号文件精神，实施“整顿关闭、整合技改、管理强矿”三步战略，排难攻坚，强力推进，督促地方政府限期淘汰不符合煤炭产业政策、布局不合理、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16类煤矿。

13．加强对关闭矿井和资源整合矿井的监察，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国家下达的关闭矿井目标任务，按照《特别规定》要求彻底关死、关实，不留后患。对关闭的煤矿实施跟踪监察，严防死灰复燃。凡确定为资源整合的矿井，必须先关闭、后整合；整合后的矿井只能有一个法人主体，一套生产系统，一种管理模式。对借资源整合之名，行非法挂靠和逃避关闭之实的煤矿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五、规范行政许可行为，严把安全准入关

14．强化对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对未申请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矿井，一律不准生产。对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矿井要加强日常监察，发现其管理滑坡、降低标准，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停产整改，依法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对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矿井要依法提请关闭。同时，完善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年审制度，不断规范安全许可管理工作。

15．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新建、改扩建矿井煤矿安全设施的审批，要以省煤炭工业局审核为前提。要严把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关口，严厉查处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严厉查处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的行为。

16．加强煤矿安全“三项岗位人员”安全资格培训和考核发证工作。加强对三、四级培训机构的动态管理，督促其提高办学标准。建立培训信息档案，对所有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信息入库管理。加强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实施“教考分离”，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在日常监察中，要把“三类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作为监察执法的必查内容，对人、证、岗不相符的现象，严格按照《特别规定》予以处罚。

17．建立煤矿大型设备的安全准用证制度，促进煤矿实现本质安全。督促落实煤矿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目标，加大推广安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力度；抓好安全标志（MA）设备及产品在煤矿作业场所的使用。

六、完善联合执法机制，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18．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调动方方面面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煤矿安全工作。要完善工作通报和重大隐患报告制度，及时通报行政执法情况；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商解决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重大问题；加强与国土资源、煤炭行业管理、公安、监察、电力等与煤矿安全紧密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省局全年组织3至4次联合执法。要有针对性地向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加强与改善煤矿安全管理的建议和意见，指导地方抓好煤矿安全监管工作。

七、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严肃事故责任追究

19．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即将颁布的《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进一步规范煤矿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严格程序，理顺关系，提高事故按期结案率。

20．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扎实有序地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切实做到：事故原因要水落石出，事故教训要刻骨铭心，事故处理要切肤之痛，防范措施要落实到位。

21．继续高度重视群众举报，按规定要求、规定期限认真组织核查落实。对实名举报查实的，要按规定对第一举报人给予奖励。对非法开采、违法生产酿成的事故，以及事故发生后瞒报、逃逸的，要依法从重查处。

八、进一步转变作风，不断提高监察队伍整体素质，维护队伍的良好形象

22．加强思想建设，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学以致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形成人人向上的良好风气。加强业务学习，学习煤矿安全监察法律、法规和煤矿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知识。立足岗位，经常开展执法交流，案例分析、执法文书评比和执法效果评估等活动，不断提高监察人员的履职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完善“惩防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加强作风建设，求真务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防范事故、减少伤亡，用扎实细致的工作减少矿工家庭的创伤，换来社会的和谐。 







PAGE  
8

